江苏省创建康居示范工程

申  报  表

江 苏 省 建 设 厅 制

年　月　日

江苏省创建康居示范工程申报表

填报要求及说明
    一、康居示范工程由开发建设单位自愿提出申请，经市、县（市）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批准后报省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。

二、申报的项目应具备一定的规模：大城市不宜小于8万平方米，中小城市不宜小于5万平方米，小城镇不宜小于3万平方米；在经济基础欠发达的地区，中小城市不宜小于4万平方米，小城镇不宜小于2万平方米。

三、建设场地选择必须具有良好的居住条件，并符合环保要求。

四、建设项目要求建设计划指标落实、用地落实、资金落实。

五、建设项目（小区）应在2-3年内建设完成。

1、 基本情况
	工程名称
	
	所在地
	

	土地使用

证    号
	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号
	

	开发建设

规    模
	总用地

面  积
	（公顷）
	住宅建筑面积
	（万平方米）

	
	总建筑

面  积
	      （万平方米）
	容积率
	

	开发建设单 　 位
	

	资金筹措

状    况
	自筹资金
	
	资金落实情况（资金投入应达30%）
	

	
	合资（独资）
	
	
	

	行政组织机构
	单位
	负责人
	联系人
	通讯地址
	邮政编码
	联系电话
	传真号

	
	市、县（市）建设局（委）
	
	
	
	
	
	

	
	
	职务
	
	职务
	
	
	
	
	

	开发建设
单    位
	
	
	
	
	
	

	
	职务
	
	职务
	
	
	
	
	


二、建设背景和依据

	（1）申请的背景和依据

          

	（2）项目所在地政府对示范工程的要求及有关政策



	（3）示范工程的组织机构设置




三、建设条件
	（1）自然状况

    

	（2）项目所在地具体位置及周边环境

    

	（3）市政基础设施条件

    

	（4）环境保护要求

    

	（5）特殊地理和水文地质情况

    


四、实施目标及进度计划
	（1）市场定位



	（2）住宅产业化实施目标



	（3）小区开发模式



	（4）实施进度计划




五、示范工程中拟采用的成套或专项技术项目

	序号
	类 别
	项目名称
	技术特点及应用范围
	应用覆盖率

	1
	住宅结构体系
	
	
	

	
	（一）住宅结构体系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（二）围护结构体系成套技术（包括墙体、屋面、节能、保温、隔热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（三）隔断结构体系成套技术（包括轻质隔断、灵活分隔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2
	建筑节能成套技术（包括门窗节能、供热系统节能、分散式采暖、空调节能、利用太阳能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3
	住宅厨卫体系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序号
	类 别
	项目名称
	技术特点及应用范围
	应用覆盖率

	4
	住宅设备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5
	住宅管网体系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	6
	小区现代化管理成套技术（包括智能化计量收费、安全防范、设备智能监控、家庭现代通讯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7
	居住区环境质量保障技术（包括水质保障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8
	建筑防水及饰面成套技术（包括涂料、防水卷材、刚性防水特性涂料等技术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9
	建筑抗震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
	序号
	类 别
	项目名称
	技术特点及应用范围
	应用覆盖率

	10
	建筑施工成套技术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11
	住宅建设中关键新技术及新型住宅设计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12
	汽车停放成套技术（包括地下、立体和多层车库以及车库现代化管理等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13
	住宅部品体系及新材料、新设备、新工艺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14
	其他类型住宅及无障碍设计（包括老年人住宅、残废人住宅等）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如本表不够可自行续表，行距可根据填写内容调整。

申报、审查、审批单位意见：
	申报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盖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项目所在地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盖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省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确认意见：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盖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
	省建设厅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盖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